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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3〕39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
第 82 号提案的答复函

晋江市发改局：

陈丽真、陈昌炼等 2委员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动我市电动汽

车充电桩建设的建议的提案》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加强充电桩国家标准 GB/T 39752-2021《电动汽车供电

设备安全要求及试验规范》等标准宣贯，鼓励引导电动汽车充电

桩生产经营单位积极参与各级标准制修订。

二、根据上级市场监管部门工作部署，扎实有序推进充电桩

强制检定工作。

附件：关于第 82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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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分管领导：柯永顺

经办人员：陈文明

联系电话：13559567176

2023 年 4 月 23 日

抄送：市分管领导、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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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第 82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
陈丽真、陈昌炼等 2委员：

第 82 号《关于加快推动我市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的建议的

提案》已收悉，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建议一 尽快制定出台统一的换电站建设规范标准。

已完成事项

充电桩已有相关国家标准和规范，我局依职责加强充电

桩国家标准 GB/T 39752-2021《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安全

要求及试验规范》等标准的宣贯力度，并扎实有序推进

充电桩强制检定工作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建议二

学习借鉴北京、广州等地先进经验，通过社区智能有序

充电新模式，实现配电网无需改造即可基本实现社区全

部车辆充电。

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不属我局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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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三

健全完善充电桩市场规范化运营管理、叠加运营补贴等

辅助政策，鼓励上游充电设备生产商、中游充电运营商

和下游解决方案提供商以合资形式强强联合，解决新能

源汽车充电设施发展中的突出问题。

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不属我局职责。

建议四

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，合理规划电动汽车充换电设

施网络建设，进一步优化充电设施布局，协调好电力部

门等单位推进社区、农村等地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，扶

持协调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建设与管理。

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不属我局职责。

补充说明（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）


